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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民生银行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016            编号：2012—061 

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

●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

●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

 

一、会议召集、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 ）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（以下合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 ）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:00，在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

关村南大街一号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五会议室以现场会议、记名投票的方式召开。 

（二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，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本公司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，情况如下： 

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

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

其中：内资股股东人数 45 

      外资股股东人数 8 

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（股） 10,383,564,410 

其中：内资股股东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,998,493,576 

      外资股股东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,385,070,834 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36.61 

其中：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.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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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.41 

（三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董文标董事长书面委托梁玉堂副董事长主持，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四）公司在任董事 17人，出席 16人，其中卢志强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，董文标董

事长、张宏伟、刘永好、史玉柱、王军辉、韩建旻、巴曙松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。公

司在任监事 9 人，出席 7人，其中段青山主席、张克监事因出差未出席。公司董事会秘书万

青元、见证律师国浩律师（北京）事务所张丽欣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。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

本次会议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

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，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经现场会议、记名投

票的方式表决通过。 

 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议

案

序

号 

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
同意比

例% 
反对票数 

反对比

例% 
弃权票数 

弃权比

例% 

普通决议案 

1 
关于增补尤兰田女

士为第六届董事会

独立董事的议案 

10,376,013,010 99.927275 978,200 0.009421 6,573,200 0.063304 

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/2 以上通过，此项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。 

尤兰田女士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资格培训，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。 

2 
关于增补郭广昌先

生为第六届董事会

董事的议案 

10,337,139,271 99.552898 39,898,439 0.384246 6,526,700 0.062856 

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/2 以上通过，此项普通决议案获正式通过。 

特别决议案 

3 

关于修订《中国民

生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部分条款

的议案 

10,376,073,510 99.927858 961,200 0.009257 6,529,700 0.062885 

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/3 以上通过，此项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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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（北京）事务所张丽欣律师见证，并出具了《法律意见书》，

认为，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的资格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会议人员的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

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国浩律师（北京）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2 月 18 日 


